
黄埔区农村集体资产项目交易报名表

交易编号 区集资电 20250264 项目名称
黄埔区姬堂上堂村农田（单元

号 009）经营权流转项目

竞投人名称

联系人 联系电话

竞投人须知

事项

1.交易服务机构接受项目权属人委托组织本次交易的行为仅为代理行为，项

目的具体情况是由项目权属人以书面的形式向交易服务机构提供的。本项目以

现状为准，本交易公告提供的本项目的说明和提供的图片资料等，仅供竞投人

参考，不构成对项目的任何担保。请竞投意向人在报名参与竞投前必须仔细审

查本项目的情况，调查项目的权属情况、合法性、是否存在未决的纠纷等（不

限于上述情形）情况和是否存在其他瑕疵，认真研究查看项目的实际情况，并

请亲自实地看样，未看样的竞投人视为对本项目现状的确认，竞投意向人一旦

作出竞投决定的，即表明已完全了解，并接受项目的现状和一切已知及未知的

瑕疵，责任自负，并对有关承诺承担法律责任。交易服务机构不对进场交易的

项目的质量瑕疵、权属合法性瑕疵以及合同违约等风险承担法律责任。根据《广

东省农村集体资产管理条例》第二十五条“实行承包、租赁经营的农村集体资

产，应当依法采取招标、公开竞投、公开协商等方式确定经营者”的规定，本

项目采取公开竞投中的电子竞价方式组织交易，而非招标投标方式。

2.竞投意向人报名参加交易前须详细阅读本次项目的交易文件全部内容，竞投

意向人一经报名并确认竞投资格的，就相当于清楚了解并接受本次交易的交易

文件中包括交易规则在内的所有内容。

3.交易服务机构受项目权属方的委托代收交易保证金，并按照《交易文件》的

要求处理交易保证金，竞投人与项目权属人就本次交易包括交易保证金归属等

在内（不限于上述情形）的一切事宜存在争议的，由竞投人与项目权属人自行

协商解决，与交易服务机构无关。

4．交易成功后，竞得人须按相关交易要求和规则履行相关义务，否则相关责

任由竞得人自行承担。

5.本机构按照交易规则处理竞投人交纳的交易保证金，如需退回竞投人的，则

默认退回竞投人交纳交易保证金所转出的银行账户，请竞投人确保银行账户能

正常使用。

6.竞投意向人必须在规定的时间内登录到本机构的电子竞价系统办理本项目

的报到手续，等待开始电子竞价。逾期未办理签到手续的竞投人，按照交易文

件中的规则处理。

承诺

我方自愿参加本次交易，已清楚了解并接受交易文件包括但不限于项目

情况、竞投资格条件、交易竞价规则和相关违约责任在内的所有内容和要求。

承诺人签名： 日期： 年 月 日


